东城区社会力量举办学校工会联合会
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办法
    （2013年1月21日工会联合会第二届工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，根据工会联合会第二届工会委员会2015年第一次委员会议修正）

为规范工会联合会及所属会员单位财务各项经济活动，加强财务管理，保护工会联合会资产和资金的安全、完整及使用效率，保障工会联合会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，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工会经费的缴纳
按照市区总工会关于工会经费收缴的相关规定，工会联合会所属会员单位缴纳工会经费，应按每月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2%比例计提。
依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，“工资总额”即指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全部职工的劳动报酬总额，由职工的工资、奖金、补贴、津贴、加班加点工资、其他工资性收入等等组成。
缴费单位应于每年4月、7月、10月、次年1月的1至15日，向本单位税务登记所在地地方税务机关申报缴纳上一季度工会经费。
二、工会经费的拨付
地方税务机关全额代收后，经费进入北京市总工会工会经费专户。市总工会留成2% 的10%、区总工会留成2%的20%后，拨付给工会联合会2%的70%。
对建立独立工会组织的学校，工会联合会留成2%的10%后，每半年将2%的60%的经费拨付给学校。
    三、工会经费使用原则
    工会联合会及所属会员单位要全面落实工会经费使用管理工作责任，做好工会经费的预算、决算工作。
经费使用本着“取之于会员，用之于会员，收支平衡，略有结余”的原则，须专款专用。支出范围仅限于工会联合会所属会员单位的职工活动支出、维权支出、业务支出和其他支出。不得用于非工会联合会活动开支。
收支严格执行“一支笔”审批，重大支出须经工会联合会委员会集体研究决定。
    四、工会经费报销原则
    经费支出票据报销时，应有经手人、验收人、工会负责人三方签字。
    五、工会经费审查
工会联合会经费审查小组于每年1月份对工会联合会及所属会员单位的经费使用情况进行审查，并将审查结果向会员单位通报。
本办法自2015年4月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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